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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50     证券简称：宁德时代   公告编号：2023-057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监管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宁德时代”）

编制了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1、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268 号）文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122,360,248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61.00 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1,969,999.99 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8,222.86 万元（不含增

值税）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61,777.13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致同验字(2020)第

351ZC00213 号《验资报告》。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2、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901 号）批准，本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 109,756,097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410.0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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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4,499,999.98 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12,988.66 万元（不含增值

税）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487,011.32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致同验字 (2022)第

351C000348 号《验资报告》。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余额情况 

1、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项  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专户初始金额 1,961,499.99 

加：利息收入、手续费支出及其他净额 57,212.13    

减：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注 1） 2,018,712.04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注 2） 0.08 

注 1：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含公司 2020 年 7 月 21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决议通过的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金额。 

注 2：2023 年 6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户内已无余额，

同意公司对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并办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上

述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尚未完成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流

程，在此期间募集资金专户收到 2023 年第二季度结息净额 0.08 万元，故账户内留有少量余

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

关规定，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金额低于 500 万元且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净额 5%

的，可以豁免履行董事会审议及保荐机构发表同意意见等程序，其使用情况应当在年度报告

中披露。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已完成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

续，上述因结息产生的余额及销户利息已转入公司一般账户用于公司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注 3：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下同。 

2、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项  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专户初始金额 4,486,499.98 

加：利息收入、手续费支出及其他净额 58,180.10 

减：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注 1） 3,324,811.55 

减：现金管理转出金额 709,300.00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10,568.53 

注 1：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含公司 2022 年 6 月 27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

议通过的同意公司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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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管理和专户储存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1、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

存储制度。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及负责募投项目实

施的子公司（特指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下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户，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蕉城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东侨

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蕉城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

行、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该等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报告期内该协议的履行状况良好。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均已完成注销，公司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亦相应终止。 

2、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及负责募投项目实施的子公司（特指福鼎时代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广东瑞庆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德蕉城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户，并由公司或公

司及负责募投项目实施的子公司与相关银行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等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报告期内该协议的履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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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序

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存放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德东侨

支行 

35050168610700002793 

宁德时代湖西锂离子

电池扩建项目 

                        

-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州

支行 

43010078801500002544 -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德市蕉

城支行 

13210101040020812 -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德东侨

支行 

35050168610700002794 

江苏时代动力及储能

锂离子电池研发与生

产项目（三期） 

                        

0.00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德蕉城

支行 

1407002629008239317 -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德蕉城

支行 

1407002629008239290 -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德蕉城

支行 

1407002629008240555 
江苏时代动力及储能

锂离子电池研发与生

产项目（四期） 

-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德蕉城

支行 

1407002629008240431 -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德东侨

支行 

35050168610700002795 

四川时代动力电池项

目一期 

                        

-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德蕉城

支行 

1407002629008239441 - 

1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德分行 
8111301012100588423 - 

1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德蕉城

支行 

14070026290082395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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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存放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1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德东侨

支行 

35050168610700002796 

电化学储能前沿技术

储备研发项目 

0.08 

1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州

支行 

43010078801600002531 0.00 

15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建省分

行 

35101560032327660000 补充流动资金 - 

合计 0.08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累计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 56,952.03 万元（其

中 2023 年半年度利息收入 1,262.53 万元），累计计入募集资金专户手续费 17.04

万元（其中 2023 年半年度手续费 0.33 万元）。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序

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存放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德蕉城支行 
136010100100372538 

福鼎时代锂离子电

池生产基地项目 

3,417.04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四会市支行 
44650001040027881 0.01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德蕉城支行 
136010100100372651 557.09 

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德分行 
8111301011300751892 

广东瑞庆时代锂离

子电池生产项目一

期 

203,851.45 

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肇庆高新区绿

色支行 

44650101040021288 0.00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肇庆高新区绿

色支行 

44650101040021296 2.65 

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德蕉城支行 
136010100100372894 江苏时代动力及储

能锂离子电池研发

与生产项目（四期） 

5,602.65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德蕉城支行 
136010100100372922 286.63 

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德分行 
649987655 

宁德蕉城时代锂离

子动力电池生产基

地项目（车里湾项

目） 

0.04 

1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德分行 
66907890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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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存放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1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德分行 
8111301011500751893 宁德时代新能源先

进技术研发与应用

项目 

296,850.94 

12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分行 
15066688877739 0.04 

合计 510,568.53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累计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 57,669.66 万元（其

中 2023 年半年度利息收入 47,279.94 万元），累计计入募集资金专户手续费 0.90

万元（其中 2023 年半年度手续费 0.38 万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请详见“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对照表”（附表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0 年 7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112,164.25 万元。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宁德时代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关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致同专字 (2020)第

351ZA08111 号）。公司保荐机构、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2、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2 年 6 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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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1,310,626.28 万元。致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宁德时代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关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致同专字（2022）第 351A013172

号）。公司保荐机构、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节余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和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存在超募资

金。 

（七）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1、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2年4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7亿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决议有效期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

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为0亿元。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2年6月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30亿元（含本数）向特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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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发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

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2023年6月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8亿元（含本数）向特定对

象发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存款产品，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

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为70.93亿

元。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1、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3 年 6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专户内已无余额，同意公司对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进行

结项并办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上述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尚未完成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流程，在此期间募集资金专户

收到 2023 年第二季度结息净额 0.08 万元，故账户内留有少量余额。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规

定，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金额低于 500 万元且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净

额 5%的，可以豁免履行董事会审议及保荐机构发表同意意见等程序，其使用情

况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已完成 2020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上述因结息产生的余额及销户利息已转入公司

一般账户用于公司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除上述用于现金管理的金额外，其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公司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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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专户内。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510,568.53 万元。前述尚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未来将全部投入承诺募投项目，并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及资

金需求，妥善安排使用计划。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二）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监管要求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进行募集资金管

理，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

金管理违规情况。  

六、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2023 年半年度，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监管要求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进行募集资金管理，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况。 

（二）监事会意见 

2023 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则和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募集资金的使用合法、合规，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及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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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

存放和使用情况。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2023 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

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

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其他违

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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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448,788.4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57,655.1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343,523.6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80,0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89%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和 超

募 资

金 投

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 至期 末

投 资进 度

（ % ）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 年度 实

现的效益 

截止报告期末

累计实现的效

益 

是否 达

到预 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 诺

投 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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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宁德

时 代

湖 西

锂 离

子 电

池 扩

建 项

目 

否 400,000.00 400,000.00 0.00 409,578.97 102.39% 
2022 年 4 月

1 日 
 49,661.68  160,334.39 是 否 

2.四川

时 代

动 力

电 池

项 目

一期 

是 300,000.00 150,000.00 0.00 158,247.17 105.50% 
2021年12月

1 日 
 76,706.15  243,150.76 是 否 

3.电化

学 储

能 前

沿 技

术 储

备 研

发 项

目 

否 200,000.00 200,000.00 133,729.26 215,575.53 107.79% 
2025 年 2 月

25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补充

流 动

资金 

否 511,777.13 511,777.13 0.00 512,134.31 100.0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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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苏

时 代

动 力

及 储

能 锂

离 子

电 池

研 发

与 生

产 项

目（三

期） 

是 550,000.00 320,000.00 17,239.76 337,658.14 105.52% 
2022 年 1 月

1 日 
7,113.21 478,378.29 是 否 

6.江苏

时 代

动 力

及 储

能 锂

离 子

电 池

研 发

与 生

产 项

目（四

期） 

是 0.00 380,000.00 14.24 385,517.92 101.45% 

2024年12月

1 日 
195,609.09  472,770.79 是 否 

否 650,000.00 650,000.00 418,144.20 466,523.08 71.77% 



 

14 

7.福鼎

时 代

锂 离

子 电

池 生

产 基

地 项

目 

否 1,520,000.00 1,520,000.00 624,321.59 1,436,861.81 94.53% 
2024年12月

1 日 

 

242,819.58  
396,064.64 是 否 

8.广东

瑞 庆

时 代

锂 离

子 电

池 生

产 项

目 一

期 

否 1,170,000.00 1,170,000.00 435,619.48 556,295.67 47.55% 
2024 年 6 月

1 日 

 

143,614.00  
286,232.42 是 否 

9.宁德

时 代

新 能

源 先

进 技

术 研

发 与

应 用

项目 

否 687,011.32 687,011.32 287,191.87 404,353.71 58.86% 
2026 年 7 月

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5 

10. 宁

德 蕉

城 时

代 锂

离 子

动 力

电 池

生 产

基 地

项 目

（ 车

里 湾

项目） 

否 460,000.00 460,000.00 41,394.77 460,777.28 100.17% 
2024 年 6 月

1 日 
34,715.95 60,473.1 不适用 否 

超 募

资 金

投向 

无 

合计 — 6,448,788.45 6,448,788.45 1,957,655.18 5,343,523.60 -- -- 750,239.66 2,097,404.39 — —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或

预 计

收 益

的 情

况 和

原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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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 况

说明 

不适用 

超 募

资 金

的 金

额、用

途 及

使 用

进 展

情况 

不适用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实 施

地 点

变 更

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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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实 施

方 式

调 整

情况 

不适用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先 期

投 入

及 置

换 情

况 

1、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020 年 7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112,164.25 万元。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宁德时代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关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致同专字（2020）第 351ZA08111 号）。公司保荐机构、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2、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022 年 6 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1,310,626.28 万元。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宁德时代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关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致同专字（2022）第 351A013172 号）。公司保荐机构、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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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情

况 

不适用 

项 目

实 施

出 现

募 集

资 金

节 余

的 金

额 及

原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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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情

况 

1、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7 亿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决议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

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使用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为 0 亿元。 

2、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022 年 6 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30 亿元（含本数）向特定对象发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

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意见。2023 年 6 月 2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78 亿元（含本数）向特定对象发

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存款产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

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使用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金额为 70.93 亿元。 

尚 未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 用

途 及

去向 

1、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023 年 6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

项并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户内已无余额，同

意公司对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并办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上述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尚未

完成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流程，在此期间募集资金专户收到 2023 年第二季度结息净额 0.08 万元，故账户内留有少量余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规定，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金额低于 500 万元且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净额 5%

的，可以豁免履行董事会审议及保荐机构发表同意意见等程序，其使用情况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已完成 2020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上述因结息产生的余额及销户利息已转入公司一般账户用于公司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除上述用于现金管理的金额外，其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内。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510,568.53 万元。前述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未来将全部投入承诺募投项目，并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需求，妥善安排使用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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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 集

资 金

使 用

及 披

露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或

其 他

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监管要求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进行募集资金管理，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况。 

注：上表中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超过 100%部分为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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